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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 号高科大厦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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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依据《2013年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2013年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代

理协议》、《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的约定以及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株洲城发”、“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债券

代理人”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天风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株

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天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天风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天风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亿元） 发行首日 期限（年） 票面利率 

PR 株城发 20 2013-10-16 7 6.95% 

16 株发 01 8 2016-7-15 5 4.40% 

17 株发债 12 2017-6-29 5 6.20% 

以上债券总称为“株洲城发公司债券”。 

二、 重大事项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株洲城发借款余额为 3,346,454.74 万元，2016 年

末借款余额为 2,612,452.13 万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734,002.62 万元，株洲城发

2016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金额为 2,539,142.70 万元，株洲城发累计新增借款占上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8.91%。 

公司 2017 年 6 月末较 2016 年末各类借款余额变动情况及占 2016 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比例情况如下： 

1、银行贷款：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银行贷款余额为 1,546,016.77

万元，较 2016 年末贷款余额 1,036,475.63 万元累计净增加 509,541.14 万元，占

比 20.07%； 

2、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余额为 1,628,658.68 万元，较 2016 年末余额 1,407,938.27 万元累计净增加

220,720.41 万元，占比 8.69% 

3、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余额为 171,779.30 万元，较 2016 年末余额

168,038.23 万元累计净增加 3,741.07 万元，占比 0.15% 

4、其他借款：无。 



三、 风险提示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以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要求出

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天风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相关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同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